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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十届会议  

2004 年 12 月 6 日至 18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议程项目 4(f）  

审查各项承诺及《公约》其他条款的执行情况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主席的提案  

 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一届会议未能就一项决定草案案文达成一致，因此将该案

文草案  * 提交缔约方会议主席供采取恰当行动。在就该案文草案进行磋商之后，

缔约方会议主席提出下列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通过。  

决定草案-/CP.10 

关于经营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进一步指导意见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公约》第四条第 9 款，  

 重申第 27/CP.7 号决定第 1 段(b）和(c）分段，  

                                                 

*   FCCC/SBI/2004/L.28/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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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第 5/CP.7、27/CP.7、28/CP.7、8/CP.8 和 6/CP.9 号决定，  

 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在处理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性和适应此种不利影

响方面的紧迫、直接的需要，并认识到有必要在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编制工作完成之

后立即执行此种行动方案，  

 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赞赏地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为落实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执行阶段所作的努力，  

 赞赏地注意到编制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面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  

 欢迎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以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根据《公约》第四条第

1 款(f）项的规定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发展进程，  

 注意到全球环境信托基金的管理和活动与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管理和活动之间

的差别，  

 1.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二届会议(2005 年 5 月）之前以低费

用高效率的方式，与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和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代表，包括与全球

环境基金落实和执行机构代表磋商，并考虑到这些代表对制定第 6/CP.9 和本决定的

执行方式的看法和关切；  

 2.  决定在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就全球环境基金为响应第 6/CP.9号

决定第 3 段和本决定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进一步讨论，以便酌情提出建议供缔约方会

议第十一届会议(2005 年 11 月）审议；  

 3.  请全球环境基金包括其落实和执行机构尽可能确保所有由最不发达国家基

金供资的帮助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活动，都能在与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密切协

作的前提下得到开展；  

 4.  决定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运作将不为《公

约》之下的其他供资安排确立一个先例；  

 5.  请《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继续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提供捐助，以执行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6.  ［决定在铭记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确定的优先领域的落实应属于最重要优先

事项的前提下，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应当开始为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的其他内容提

供经费；］  

 7.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列入为执行本决

定而已经采取的步骤；  

 8.  决定在第十一届会议上评估本决定执行进展并考虑通过进一步指导意见。  

--  --  --  --  -- 


